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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城市公共停车场工程项目建设发展的需要，提高城市公共停车场工程项目决

策、建设和管理水平，合理控制建设和投资规模，推进技术进步，提高投资效益，改善城市

交通环境，促进城市公共停车场的健康发展，制定本建设标准。

第二条 本建设标准是编制、评估和审批城市公共停车场工程项目建设的项目建议书和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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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报告的重要依据，是审查工程项目初步设计、监督检查整个建设过程、建设标准和项

目后评价的依据。

第三条 本建设标准适用于城市公共停车场工程，为社会车辆提供停车服务的其他停车场工

程参照执行。

第四条 城市公共停车场工程项目建设应遵守国家有关经济建设的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坚

持以人为本，严格执行有关劳动安全、节能减排、节约用地、消防、环境保护的规定，做到

功能合理、经济适用。

第五条 城市公共停车场工程项目应在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指导下，远、近期

结合，以近期为主，合理规划，适时建设，有序发展。

第六条 城市公共停车场工程项目宜进行布局与规模规划、编制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

告等前期工作。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各地应按当地政府要求取得用地、规划、环境保护、交

通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意见。

第七条 城市公共停车场工程项目的规划建设，应与道路交通、用地、建筑物配建停车场的

规划建设有机衔接，加强城市公共停车场的信息管理，促进城市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的建立，

满足安全、便捷、通畅、高效的交通服务要求。

第八条 城市公共停车场工程项目建设除应执行本建设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

第三章 规划布局与选址



第十四条 城市公共停车场宜在客流集中的商业办公区、旅游风景区、体育场馆和公共交通

枢纽等处规划布局与选址。

第十五条 城市公共停车场规划应充分利用城市土地资源，重视地下空间的开发与利用，集

约用地，因地制宜地选择停车场形式。城市公共停车场宜结合城市公园绿地、广场、体育场

馆及地下人防设施修建地下停车库，在停车需求较大的区域宜建设地上停车楼、机械式停车

库。

第十六条 规划城市公共停车场宜设置一定比例的无障碍停车位，并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无障碍停车位数量设置标准

第十七条 城市公共停车场的选址要考虑合理的服务半径，与主要服务对象的距离在城市一

般地区不宜大于 300m，市中心地区不宜大于 200m。

第十八条 城市公共停车场规划选址应避开地质断层及可能产生滑坡等地质灾害的不良地

质地区。

第十九条 大、中型停车场出入口不得少于 2 个，特大型停车场出入口不得少于 3 个，并应

设置专用人行出入口，且两个机动车出入口之间的净距不小于 15m。



第二十条 停车场的出口与入口宜分开设置，单向行驶的出（入）口宽度不得小于 5m，双

向行驶的出（入）口宽度不得小于 7m。小型停车场只有一个出入口时，出入口宽度不得小

于 9m。

第二十一条 城市公共停车场出入口要具有良好的视野，机动车出入口的位置（距离道路交

叉口宜大于 80m）距离人行过街天桥、地道、桥梁或隧道等引道口应大于 50m；距离学校、

医院、公交车站等人流集中的地点应大于 30m。

第二十二条 在进行城市公共停车场出入口设置时，应进行交通组织设计。

第二十三条 出入口设置在城市主干路的城市公共停车场，机动车交通组织应采用右进右出

的方式，严禁左转直接驶入（出）主干路；出入口设置在城市次干路、支路上的城市公共停

车场，机动车交通组织宜采用右进右出的方式，在不影响对向道路交通的情况下，可采用左

转方式驶入（出）。

第二十四条 城市公共停车场平面设计时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内部交通组织方式，并确保内

部交通的安全、顺畅、便捷。

第四章 建筑标准与面积指标

第二十五条 城市公共停车场用地面积或建筑面积按标准车停车位计算，地面停车场停车位

用地面积为(25～30)m2/标准车停车位，地下停车库与地上停车楼停车位建筑面积为(30～

40)m2/标准车停车位，机械式停车库停车位建筑面积为(15～25)m2/标准车停车位。



第二十六条 自走式停车场停车位布置可采用垂直式、平行式和斜列式，也可混合布置。

第二十七条 机械式停车库的建筑设计应根据总体布局需要，结合机械停车设备的运行特点

和有关技术资料的规定进行设计，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机械式停车设备通用安全要求》

GB 17907 和现行行业标准《机械式停车设备类别、型式与基本参数》JB/T 8713 的有关规

定。

第二十八条 等待车位应与停车场规模相匹配，机械式停车库的等待车位不应小于 2 个，当

出入口分设时，应至少设 1个。当机械式停车库布置为车辆需倒退驶向道路时，应设置转台。

第二十九条 组合式停车场的建筑形式应满足停车需求，同时保证人员安全、迅速疏散的要

求；组合式停车场通道和出入口设置中应协调考虑，避免组合式停车场中不同类型停车场车

辆出入产生冲突，保证车辆出入顺畅。

第三十条 无障碍停车位应布置在距停车场无障碍出入口最近的位置，并具备无障碍连接通

道。标准无障碍车位应包括无障碍上下车的通道，车位宽度为普通车位宽度的 1.5 倍，应采

用无障碍标识指引停车场无障碍出入口、通道，无障碍车位与上下车区域。

第五章 建筑设备

第三十一条 城市公共停车场应设置给水排水系统、采暖通风系统、电气系统、交通工程设

施等必需的建筑设备。各类建筑设备应统筹设计，合理布置。

第三十二条 城市公共停车场给水系统可分设生产给水、生活给水、绿化给水和消防给水系



统。给水系统宜利用城市市政给水管网直接供水，当水压、水量不足时应设置贮水调节和加

压装置。各给水系统及其设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 的

规定，消防给水系统及其设施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汽

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 50067 的相关规定。

第三十三条 城市公共停车场排水系统的各种污水排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污水综合排

放标准》GB 8978 的规定，并应分类集中排入城市排水系统。地面停车场的生活污水、消防

及冲洗废水和大气降水宜自流排入城市污水及雨水排水系统，地面停车场的雨水收集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 50400 的规定，地下停车库的低洼

处应分类集中设置排水泵站（房），提升排入相应排水系统。

第三十四条 严寒地区和寒冷地区地下停车库、地上停车楼内应设置集中采暖系统，并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019 的相关规定。

第三十五条 城市公共停车场中的地下停车库、地上停车楼的通风系统应优先利用自然通

风，自然通风不能满足场内卫生条件时应设置独立的送、排风系统。

第三十六条 城市公共停车场电气系统由供配电系统、照明系统等组成。供配电系统设计及

供电要求、供配电线路及其相关电器设备产品与安装要求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民用建筑电

气设计规范》JGJ 16 与现行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 的相关要求。

第三十七条 地面停车场应具备照明供电条件，地面照度应略高于与其衔接的道路。地上停

车楼、地下停车库与机械式停车库的人车通道、配电室、值班室应设置应急照明，具备事故

照明持续时间 30min 的条件，照度标准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 100

的相关要求。

第三十八条 三层及以上特大、大型地下停车库与地上停车楼应设客用电梯，电梯的电气设



备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 16 的相关规定。客梯兼做消防电梯

时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 50067 的相关规定。

第三十九条 城市公共停车场应根据类型、建设规模等级设置交通工程设施。交通工程设施

可分为交通管理设施与交通安全设施。交通管理设施包括标志、标线、信息系统和运行监控

系统等；交通安全设施包括护栏、隔离设施、防撞设施等。

第四十条 城市公共停车场交通标志，宜采用附着式标志安装方式，条件受限时也可采用单

柱、悬臂或门架式标志安装方式。交通标志不应侵占行车与停车限界。交通标志版面形状、

颜色、尺寸、构造与支持要求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 中一

般城市道路交通标志技术标准的相关规定，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

号》GB/T 10001 的相关规定。

第四十一条 交通标线包括标划与设置于停车场地面的各种线条、箭头、文字、立面标记、

凸起路标与轮廓标等。特大、大型城市公共停车场应以交通标线区分停车位、行车道、禁行

（停）部位及场内分区等。交通标线的设置原则、形状、尺寸、材料要求等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 中一般城市道路交通标线技术标准的相关规定。

第四十二条 公共停车场宜设置与政府公共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兼容与共享的信息系统，并预

留接口。

第四十三条 特大、大型停车场应设置信号灯、警报灯、信息板等信息系统以辅助场内交通

组织与管理。信号灯与信息板的设置应满足使用者的可视性，且应与停车场其他监控系统相

结合，实现自动控制。对具备条件的特大、大型停车场宜设置包括信息采集处理与发布功能

的停车诱导系统。

第四十四条 具有车辆进出控制及收费管理要求的城市公共停车场应设置行车指示系统，宜



设置运行监控系统，特大、大型和机械式城市公共停车场应设置运行监控系统。

第四十五条 城市公共停车场运行监控系统应具备入口车位信息显示及出口收费显示、出入

车挡控制、出入车辆识别控制、自动计费收费管理、保安对讲报警、视频安防监控、分区车

辆统计等功能。运行监控系统宜独立运行，通过中央控制室实施智能化管理，亦可与其他管

理监控系统联网。其系统设计、控制设备与安装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

计规范》JGJ 16 的有关规定。

第四十六条 无侧墙坡道、开敞式停车楼临空面应设置刚性护栏，场内弯道、坡道等特殊部

位应根据需要选择适宜类型护栏防护。城市公共停车场应根据使用要求设置金属网、绿篱、

混凝土或钢柱式隔离封闭设施。护栏与隔离设施的材料与结构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

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 D81 的相关规定。城市公共停车场应在停车位临障碍处设置

停车挡，以保障停车安全，宜在场内柱、墙阳角及凸出构件等部位设置防撞措施，停车挡与

防撞措施设置原则与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 100 的有关规定。

第六章 安全防护与环境保护

第四十七条 城市公共停车场应设置有效的预防和救灾设施，城市公共停车场行车坡道应采

取防雪、防滑等措施。

第四十八条 城市公共停车场距建筑物的距离应考虑安全、消防、噪声、震动和景观等因素，

噪声超标的机电设备应采取减震、降噪措施，在人口、建筑稠密地区建设的停车场建筑应采

取防止产生光污染的相关措施。



第四十九条 城市公共停车场的机电设备应采用质量可靠、技术合理的设备。对有可能危及

人身安全的设备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第五十条 城市公共停车场应合理安排停车位与绿化的比例，宜建设成绿化型停车场。

第七章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第五十一条 城市公共停车场工程项目总投资包括建设投资、建设期利息和流动资金。其中，

建设投资由工程费用（建筑工程费、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和预备

费构成；建设期利息包括银行借款和其他债务资金的利息，以及其他融资费用；流动资金指

运营期内长期占用并周转使用的营运资金。

第五十二条 城市公共停车场工程项目建设工期可按本建设标准附录三的规定选用。

第五十三条 城市公共停车场工程项目的投资估算，应按国家现行有关规定编制。

第五十四条 城市公共停车场工程项目的经济评价，应按国家现行的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

与参数的规定执行。

附录一 机动车停车位换算当量系统表



附录二 不同类型城市公共停车场项目构成设置表

注：1 ●表示必选项目构成，◎表示可根据具体情况选建项目构成，○表示不宜建设项

目构成，●1表示应设置适合电动汽车的停车场附属充电设施，●2表示应设置运行监控设

备。

2 组合式停车场根据其包含的不同类型的自走式停车场和（或）机械式停车场选用。

附录三 城市公共停车场建设工期

注：1 表中建设工期是指建设项目或单项工程从破土至全部建成交付使用所需的时间。

2 表中建设工期不包括因返工、资金不到位、停工待料及自然灾害等影响而延误

的工期。

3 表中各类地区为：I类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

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重庆、海南；Ⅱ类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



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Ⅲ类地区包括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

西藏、青海、新疆。

附录四 名词解释

一、城市公共停车场：指依据城市停车规划确定的，除建筑物配建停车场外的公共停车场。

二、建筑物配建停车场：指公共建筑和居住区依据有关规定所附设的，为本建筑物内各单位

就业或居住人员，以及前来联系工作、洽谈业务、走亲访友等人员提供机动车、非机动车停

放的专用场所。

三、公共停车场：指为社会车辆提供停车服务的场所，包括在建筑物配建停车场中由业主申

报，政府主管部门批准，为社会车辆提供停车服务的停车场和城市公共停车场。

四、自走式停车场：指车辆能够自行行驶至停车位的停车场。根据建筑类型分为地面停车场、

地下停车库和地上停车楼三种类型。

五、机械式停车库：指依赖机械式停车设备将车辆送入停车位的停车场所，按照使用的停车

设备不同分为：升降横移类、简易升降类、巷道堆垛类、垂直升降类、平面移动类、垂直循

环类、多层循环类等。

六、组合式停车场：指由自走式停车场与机械式停车场或者不同类型的自走式停车场、机械

式停车场组合而成的停车场。



七、停车位：指自走式停车场中为停放车辆而划分的停车空间或机械停车设备中停放车辆的

部位，它由车辆本身的尺寸加四周必需的空间组成。

八、行车通道：指供车辆进出停车场、在不同停车位或停车区之间行驶的通道。对于自走式

停车场而言，行车通道包括出入口和停车场内通道；对于机械式停车库而言，行车通道通常

指停车设备的进出口及该设备运行的空间。

九、人行通道：指停车场中供人员通行的空间，它包括人行步道、轮椅通道及楼梯、电梯等。

本建设标准用词和用语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建设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本建设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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